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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高新社事函〔2026〕25号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
关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八次会议代表第DH0042号建议的复函

彭洪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分包模式下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建议》（第DH0042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工作的高度关注和宝贵建议，您提出的问题直击分包环节工资拖欠痛点，所提建议对我区优化工作举措、健全监管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主办单位，我中心高度重视，会同协办单位重庆高新区建设局认真研究，结合《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重庆市相关实施细则及工作实际，现就建议内容答复如下：
一、关于“分包造表确认、发包方直接支付”机制的回复
您提出的“分包造表确认、发包方直接支付”机制，与我区治理欠薪工作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现就相关情况回复如下：一是现行制度已基本实现“工资直达”目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确立的“总包代发、专户管理”制度，与您的建议具有内在一致性，实现了工资“点对点”直达，严禁通过分包单位、班组长中转，目前已在我区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效减少了分包环节截留挪用风险。二是极端情形下已建立应急直付通道。您所关注的总包单位失联、专户冻结、总包无力支付等极端情形，我区已建立应对机制。当出现上述紧急情况时，建设单位可凭分包单位造表、农民工签字确认、总包单位书面授权等资料，在人社、住建等部门书面指导下，通过工资专户（经总包单位书面授权及监管部门监督）临时直接支付农民工工资，并从应付工程款中抵扣。三是加快推进治理欠薪综合改革，持续优化机制。您的建议中“规范工资核算与确认流程”“推行工资直达账户支付模式”“健全责任监管与惩戒机制”等核心内容均已融入我区的日常监管工作并纳入治理欠薪综合改革，目前正在进一步探索缩短支付周期、强化分包单位责任、完善应急直付等做法，让工资支付链条更短、监管更严、保障更实。
二、关于加强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管理的具体措施
结合您的建议，我中心作为劳动保障监察和欠薪治理牵头统筹部门，将立足自身职能，与建设局、交通运输、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协同发力，以压实分包单位直接责任为核心，以强化监管、严格执法、信用惩戒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一）从严压实分包单位主体责任，规范用工管理。一是强制落实劳动合同与实名制管理。我中心将联合建设局，督促所有在建项目分包单位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明确工资标准、支付周期、计薪方式等。分包单位须在农民工进场3日内完成“渝悦·根治欠薪”平台实名制录入，上传身份证、合同、工资卡等信息，实现用工全程可追溯。二是规范工资核算与“三级审核”流程。明确分包单位为工资核算第一责任人，须按月建立用工台账和工资核算台账，做到考勤、工程量、工资表“三表合一”。工资表须经农民工本人签字（或按手印）确认，由分包单位提交总包单位审核，再报建设单位备案。
（二）严格落实总包代发与专户管理制度。一是全面推行总包代发。我中心将联合建设局，督促总包单位依法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建设单位按月足额拨付人工费（不低于产值的25%）至专户。总包单位审核分包单位工资表无误后，通过专户将工资直接支付至农民工本人银行卡或社保卡，严禁任何形式的中转。对未按时拨付人工费或未落实总包代发的，平台自动预警，我中心将依法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予以处罚。二是完善公示与反馈机制。总包单位须在工资支付后3日内，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工资支付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天；同时将支付凭证反馈分包单位和建设单位。农民工对工资有异议的，分包单位须在24小时内核实处理，总包单位和建设单位全程监督。我中心将随机抽查公示情况，确保农民工知情权。
（三）健全协同监管与数字化追溯体系。一是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我中心将牵头住建、交通、水利等部门，建立分包单位工资支付专项监管联动机制，对全区在建项目开展检查，重点核查用工台账、考勤记录、工资表真实性及总包代发执行情况。检查中通过现场随机核对农民工身份、电话回访等方式核实支付实情，对台账造假、考勤不实、未代发工资的，当场责令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停工。二是强化数字化监管。依托“渝悦·根治欠薪”平台，推动分包单位每日上传考勤数据、每月上传工资核算及支付资料，实现用工、考勤、工资、支付全流程线上留痕、自动比对、异常预警。我中心将通过平台开展线上核查，对预警项目及时介入，破解以往“依赖台账、核实困难”的监管难题。
（四）完善信用惩戒与维权快处机制。一是强化合同约束与挂钩机制。我中心将协同建设局，要求所有在建项目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分包单位工资支付责任、总包代发义务、建设单位拨付监督义务。将工资支付相关责任条款纳入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作为施工许可核验的必备内容。同时，将分包单位工资支付情况与工程款支付挂钩，对未按规定造表、审核工资的，总包单位可暂缓支付分包工程款。二是实施联合信用惩戒。将分包单位工资支付情况纳入建筑市场信用评价体系。对存在拖欠工资、台账造假、截留挪用等违法行为的分包单位，将依法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限制其参与我区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暂停从业资格；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并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同时，对总包单位监管不力导致分包单位欠薪的，一并予以处罚并记入信用档案。三是畅通维权“绿色通道”。在全区所有在建项目施工现场设立欠薪维权公示牌，公布我中心及建设局维权举报电话、地址。对农民工投诉的分包单位欠薪问题，实行“首接负责制”，接到投诉后24小时内介入调查，7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复杂案件不超过20个工作日，做到“快接、快查、快处”。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GoBack]总之，我中心将以您的建议为契机，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工作，紧盯分包环节关键节点，不断优化监管举措、健全工作机制，切实压实各方责任，从源头根治分包环节欠薪问题，全力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报酬权益，维护我区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
再次感谢您对我区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您继续监督并提出宝贵意见。
此复函已经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陈思颖主任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与我单位联系，帮助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
2026年5月28日

邮政编码：401329
联 系 人：成胜
联系电话：023-68183775







	抄送：沙坪坝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重庆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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